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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存「公民動亂」風險
引英案例指擾民 危害公眾不論原因無礙禁令

高等法院昨日頒布日前發出的臨
時禁制令的書面判詞，解釋禁止
「佔領」者繼續佔據旺角及金鐘中
信大廈一帶的理據，但反對派仍堅
拒撤離，涉嫌觸犯藐視法庭罪。多

名法律界人士昨日均指出，法庭絕不容許任何凌
駕公眾利益的行為，「佔領」行動已超出「公民
抗命」的界線，社會正步向動亂邊緣，故法院頒
下臨時禁制令的決定合理。

劉漢銓：「全世界」都捍衛法治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法官只是按照法
律辦事，經審視有關證據後作出裁決，判決合
理。法院不會容許所謂崇高理想凌駕社會整體利
益，而是以中立和專業的態度頒下禁制令，反映
了法官堅決捍衛法治，「全世界都是如此。」

他強調，法院並非解決政治爭議的地方，市民
不應對禁制令有所懷疑，故促請示威者遵守禁制
令，一旦違反就可能觸犯藐視法庭罪，即使違法
者以「公民抗命」抗辯，法院也不會接受。

簡松年：步向失控 促撤離
事務律師簡松年認為，有關判詞「準確、合

理」。法官有見「佔領」者的政治訴求凌駕於公
眾利益，對香港社會十分危險，有需要頒布禁制
令。事實上，「佔領」行動瀕臨動亂邊緣，已超
出「公民抗命」不影響社會秩序及穩定的界線，
正嚴重危害公眾利益，法院需要以中立身份作出
判決。

就法官指「佔領」行動存在演變成「公民動
亂」的風險，簡松年表示認同，指「佔領區」的
衝突日漸頻繁，正步向失控局面，有關判詞反映
事件的嚴重性。簡松年促請示威者盡快撤離，否
則可能觸犯藐視法庭罪，「不要視法律如無
物。」 ■記者 鄭治祖

「佔中」不可凌駕公眾利益 法界指頒禁令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高等法院本周一

（20日）已頒下禁制令，禁止示威者「佔領」旺角及金

鐘中信大廈部分路段，法庭昨日頒布書面判辭。高院法

官潘兆初在判辭中表示，示威者在道路設置障礙物，妨

礙緊急車輛到達「佔領區」，對公眾會造成危害，而行

動規模龐大且持續很久，影響眾多市民，存在演變成

「公民動亂」的實質風險，無論背後有多高尚的原因，

都不能阻止法院頒布禁制令的決定。

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香港計程車會及的士司機從業員總
會已於本周一分別向高院申請禁制令，禁止「佔領」者繼續佔

據旺角一帶。同日傍晚，中信大廈業主入稟高院申請臨時禁制令，
禁制「佔領」者不能阻塞中信大廈三個出入口。高院法官潘兆初接
納了有關申請，並就3宗申請頒發臨時禁制令。

潘兆初：堵路阻救援影響生意
潘兆初昨日頒布書面判辭，解釋其判決理據。就旺角彌敦道和亞
皆老街兩個範圍，潘兆初指，任何人都有權合理使用道路，但在道
路站立或坐下、放置物品或遊戲，都可能會造成公眾滋擾。
他指出，對公眾人士造成重大影響，包括堵塞道路等導致交通嚴

重擠塞，令包括旅客在內的潛在消費者，無法以的士來往港島和九
龍主要幹道，令的士司機生意及經營者造成巨大損失。示威者在道
路設置障礙物，會妨礙緊急車輛到達「佔領」區，對公眾會造成危
害。

縱不滿裁決 應先撤離再上庭
潘兆初強調，即使香港基本法保障示威集會權利，也無人可以完

全漠視其他市民的利益；無論其原意有多高尚，無人可獨佔道路，
有需要平衡大眾及示威者使用道路的權利。
他並引用英國案例解釋「公民抗命」由來，指即使是次「佔領」
行動被視為「公民抗命」，但行動規模龐大又持續很久，已影響很
多人，存在演變成「公民動亂」的實質風險（has the real risk of
turning into civil disorder）。考慮到行動的規模、時間，有擾亂公眾
秩序的風險，甚至示威者與警方之間的暴力對抗會持續增加。
潘兆初續指，留意到代表香港計程車會及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的
資深大律師莫樹聯指，示威者可能不服從禁制令。他強調，法治是
香港重要基石，示威者如果不滿裁決，也應遵守命令離開，並出庭
向法院陳述他們的立場，令案件在不涉政治爭拗下，和平地以法律
來處理。無論「佔領」背後原因多麼高尚，都不會影響法庭頒發臨
時禁制令的決定。

堵塞中信 嚴重威脅用戶
就中信大廈業主入稟高院申請臨時禁制令，潘兆初在判辭中指
出，堵塞大廈的走火通道、緊急出入口的行為，對大廈用戶的安全
構成嚴重威脅，原告申請禁制令的理據十分充分。法院不是解決政
治爭議的地方，法院只會按照法律維護法治，不會考慮任何政治因
素。

袁國強促遵令 勿損法治基石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昨日閉幕。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以
「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為中國建設法治國家
描繪出新的路線圖，對於實現依法治國的歷史跨越具有
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全會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
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清楚表明中央處理
「一國兩制」問題上的法治意志。這對依法處理非法
「佔中」行動，依法推進香港普選進程，具有重要的指
導意義。

法治建設水平是一個國家外樹形象、內聚民力、永
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從國際進程看，文明國家的崛
起和制度成熟定型，離不開法治能力的彰顯。當今世
界上部分國家出現局勢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大多與
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關，給中國的治國理政以警
示。

當前中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面臨共識難
聚、誠信難立、權益難維等考驗。執政黨面對的改革發
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
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作用更加重大。四中全會在中國改革進程和民族偉大復
興的關鍵時刻，作出培植制度優勢和法治文明的決策，
對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
態良好，對實現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將更好發
揮法治的引領和規範作用。

全會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這表明港澳「一國兩制」實踐和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明確納入了「依法治國」的範疇。全會提出完
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
法實施。「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的白皮書
就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憲制基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是「一國兩制」
實踐深入發展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不可動搖的根
基。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制發展作出的決定，其法律
依據來自憲法和基本法。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就須保障香港普選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近一個月
來，反對派企圖透過激烈街頭「佔中」行動，迫使修改
人大決定，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大常委會決定對香港
普選特首的「核心要素」作出明確規定，擁有最高法律
權威，為普選奠下憲制基礎，亦獲香港廣大市民支持，
是不可撼動的。

白皮書指出，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
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
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佔中」就是極少數人
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實踐的非法行動。
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對非法「佔中」行動也必
須依法處理。對非法「佔領行動」依法進行清場是國際
慣例。在適當時候清場是依循法治結束「佔中」的必然
選擇。

四中全會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立法會昨日因出席人數不足而流

會，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沒有出席的
議員欠公眾一個交代。反對派議員與
「佔中」行動配合，大搞不合作運
動，刻意缺席製造流會，企圖全面癱
瘓政府運作。同時，「佔中」堵塞交
通，給議員及時趕回議會開會造成困
難。顯然，立法會流會，責在「佔
中」。社會各界應看清「佔中」危
害，合力遏止「佔中」歪風氾濫蔓
延。

出席會議、審議政府提出的議案，
是立法會議員的最基本職責。陳偉
業、陳志全刻意不入會議廳，製造流
會，是明顯的失職行為，連最起碼的
職業道德都沒有。更令人氣憤的是，
陳偉業、陳志全不僅對造成流會毫無
內疚之意，反而振振有詞地聲稱，因
為強烈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所以
會用拉布方法阻止議案獲得通過，包
括製造流會。議員不同意政府的議
案，可以按正常程序投反對票來表達
意見，反對派議員不遵守議會規則，
為了阻止政府議案進入議會審議，大

肆玩弄拉布、流會的手段，導致議會
效率低下，甚至令討論被迫停頓，白
白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令議案無了
期地拖延下去，對香港的經濟民生的
損害難以估計，最終受害的還是普羅
市民。

昨日的流會，就是反對派議員策動
不合作運動的具體表現。反對派議員
破壞議會規矩，犧牲公眾利益，以癱
瘓議會運作和政府施政作為要脅，這
與目前街頭「佔中」手法如出一轍。
反對派議員製造流會是極不負責任的
行為，已到神憎鬼厭的地步。

「佔中」堵塞港九多條交通主要
幹道，導致交通擠塞，令到有心出
席會議的議員大失預算，未能及時
趕回議會而導致流會。這也證明
「佔中」對市民生活、社會秩序造
成嚴重干擾，已經影響到政府、議
會的運作。「佔中」拖得越久，對
香港的損害就越大，反「佔中」的
民意就越強烈。立法會議員應順應
民意，敦促「佔中」早日結束，恢
復香港的正常秩序。

立法會流會 責任在「佔中」

高院
法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就警方在「佔領」區對「佔領」者及
企圖移除路障人士所做的工作，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昨日
表示，禁制令是民事性質，警方不會直接執行禁制令，原訴人可循
民事程序向法院申請指引。

有責維護財產及生命安全
許鎮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禁制令是民事性質，警方不會

直接執行禁制令，但警方有法定責任維護財產及生命安全，故調派
了適當警力維持秩序。
他重申，警方不會容忍暴力，「任何人破壞安寧或做出違法行

為，無論有什麼背景，警方都會果斷執法。」他並再次呼籲有關人
士盡快移除障礙物及離開。

警不會直接執行禁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佔領」示威者
無視高等法院早前頒布的臨時禁制令，拒絕撤離。
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強調，「佔領」者
應遵從高等法院的臨時禁制令，否則會對法治構成
負面而長遠的影響。如有需要，禁制令申請人亦可
向法庭申請進一步指引，包括要求警方拘捕違反禁
制令的人士。

可申指引要求警逮捕
違法「佔領」行動擾攘逾三周，雖然法院已頒布

臨時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堵塞旺角多條道路、金鐘
中信大廈的出入口和消防緊急出口，但示威者未有
遵從。
袁國強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就程序上來

說，法庭頒發的臨時禁制令與一個正式禁制令同樣
有效，收到相關禁制令的人士，應依照法庭的禁制
令履行禁制令的內容，不應違反。

他續說，在有需要時，相關禁制令的申請人，即
相關案件的原告，可進一步向法庭申請其他指引，
包括要求警方在相應時候作出逮捕。
他強調，法治是香港非常重要的基石，法庭禁制

令是嚴肅的法庭命令，但近日有不少人士無論是口
頭上說不會遵從禁制令，或在行動上明顯違反禁制
令。他呼籲香港人尊重法庭判決及命令，否則絕對
會對香港法治帶來負面而長遠的影響。

社會不容 免「有樣學樣」
袁國強並重申，無論社會人士的訴求是政治或民

生方面，最終應以法治為標準，「我不希望社會看
到為何今次這個情況下可以違反法庭命令，而令其
他人有樣學樣，這絕對不應在我們的社會發生。」
被問及禁制令申請人是否可從有人藐視法庭方面

作進一步跟進，袁國強說，今晨會有另一個聆訊，
他相信有關臨時禁制令申請人的代表律師或已考慮

應否向法庭作進一步陳述或有其他申請。

何君堯：「1:99輸硬」須「找數」
「保衛中環」召集人、律師會前會長何君堯昨日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示威者無視法庭禁制令後
果很嚴重。但凡有任何人出來承認自己是「佔領」
者，均須負上法律責任，如用任何原因去合理化
「佔領」行為，若被告的話是「1:99輸硬」，不要
以為「請飲」不用「找數」。
他續說，即使電車公司直接與「佔領」者對話，

不代表相關人等可免除責任，因為單是干擾路面和
交通設施已有刑責，任何時期都可以追究。
由於「佔領」者仍佔據重要交通幹道，加上民事

訴訟不能令所有示威者離開，他估計武力清場不可
避免，並預期在11月初後隨時會發生。他呼籲示
威者冷靜看待事件，盡快撤離「佔領」街道，避免
受傷。

■旺角示威者昨晚仍無視禁制令，再度加設大批路障。 黃偉邦攝
■旺角「佔領」者昨晚搬來大量木板作路障。

黃偉邦攝

■高院法官指，示威者在道路設置障礙物，妨礙緊
急車輛到達「佔領區」，對公眾會造成危害。圖為
旺角「佔領區」路障上的禁制令。 劉國權 攝

:

&
�


